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外大人[2004]21号

转发广东省人事厅、教育厅《关于我省教师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贯彻执行粤人发

[2003]178号文的通知》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现将广东省人事厅、教育厅《关于我省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工作贯彻执行粤人发[2003]178号文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二00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广东省人事厅

文件

广东省教育厅

粤人发[2004]108号

关于我省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
贯彻执行粤人发[2003]178号文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事局、教育局、各高等学校、省直各有关单位：

为改进和完善我省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优化教

师队伍结构，促进教师队伍建设，从2004年起，我省教师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全面贯彻执行《广东省人事厅关于深化我省职称制

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粤人发[2003]178号），并结合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提出如下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 、评审范围

 （一）民办学校的教师申报评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在

申报程序、申报条件和评审标准等方面与公办学校的教师一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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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其在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任教时间可以合并计算。取得资

格人员的评审表（原件）由县（区、市）人事部门负责移交到其

人事档案管理的机构存档。

（二）未正式办理调动手续的外省教师，凡与我省各级各类

学校签有聘约，并工作1年以上，符合申报条件的，可经所在学

校，按规定的程序申报评审教师系列相应档次的专业技术资格，

其在外省取得的资格，经确认后予以承认。

（三）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任教的港、澳、台同胞以及外籍

人士，可按个人自愿的原则申报评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

  （四）凡符合申报资格条件要求的教师，可以同时申报评审

两个系列（专业）以上的专业技术资格。

（五）凡符合申报条件要求，且身体健康，正受聘于我省各

级各类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离、退休人员（含机构改革离岗退养

人员），可按个人自愿的原则，通过现受聘学校，按规定程序申

报评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

离、退休人员评审通过的教师专业技术资格，仅作为其本人

专业技术水平的能力的评价，办理离、退休手续时规定的工资福

利等各项待遇不变。

（六）目前还是工人身份但受聘在教师岗位上工作的人员，

凡符合条件要求的，可以申报评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其获

得的资格与教师一视同仁。

二、学历与资历条件
为贯彻业绩优先的原则，鼓励优秀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在符合《教师法》规定的学历要求或取得相应层次的教师资格的前提下，学历、资历条件按粤人发（2003）178号文件执行：

（一）凡申报评审教师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不受评审前是否被聘用的限制，同时将学历（学位）、资历条件调整为：

1、硕士学位获得者，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年限由获得硕士学位后3年调整为2年以上；或获得硕士学位前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累计3年以上。

2、研究生班毕业或获得双学士学位，取得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年限由3年调整为2年以上；未取得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4年以上。

3、大学本科毕业，取得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年限由4年调整为3年以上；未取得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

4、大学专科毕业，取得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年限由5年调整为4年以上；未取得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8年以上。

5、中专毕业的，不再执行“中专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20年以上，其中取得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后，受聘助理级职务5年以上”的规定，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5年以上者，或取得助理级资格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8年以上者，可申报评审教师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二）凡申报评审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取消破格和评审前是否被聘用的限制，同时取消现行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中对破格条件的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或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的人员，达到副高级或不分正副高级资格条件的，可按规定程序申报评审副高级或不分正副高级资格；取得副高级或不分正副高级资格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的人员，达到正高级资格条件的，可按规定程序申报评审正高级资格。

（三）从2006年起，城镇（指县级以上政府所在地城区）中学教师首次聘任中学高级教师职务、小学教师首次聘任小学高级教师职务，应有在农村中小学或薄弱学校任教一年以上的以历。

三、外语条件

对有外语条件要求的系列，在外语成绩要求上，按粤人发［2003］178号文规定执行。

1、艺术和体育专业的人员，1959年（含1959年，下同）以前出生的，职称外语考试成绩仅作参考；1960年以后出生的，职称外语考试成绩达到40分以上，当年有效。

2、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人员，1959年以前出生的，职称外语考试成绩达到40分以上，当年有效。

3、非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人员，1955年以前出生或1977年恢复高考前进入大、中专院校学习且毕业的，职称外语考试成绩仅作参考；1956年至1959年出生的人员，或在县级以下基层单位（含行政区辖下的乡镇单位）工作的人员，职称外语成绩达到40分以上，当年有效。

凡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人员，职称外语考试成绩必须达到人事部划定的合格分数线。

四、特殊人员评审

（一）对下列人员申报评审高一档次专业技术资格，按粤人发［2003］178号文规定执行：

1、中国科学院院士；

2、中国工程院院士；

3、获得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者；

4、经人事部等七部委选拔进入“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者；

5、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特殊评审工作由省人事厅负责组织，有关申报工作依照有关程序进行。

（二）在国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的留学回国人员，可按有关规定就其实际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直接申报评审相应的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不受资历条件限制。

五、其他

（一）各级各类学校申报评审研究和实验等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参照本文执行。

（二）本文从印发之日起执行。此前规定与本文不一致的，按本文规定执行。　　　　　　　　　　　　　　

二00四年四月十五日　　

